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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副校長

日    期：

連絡資訊：簽
中華民國108年1月23日

藥學院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擬廢止本校「藥學院藥學系外國學生招生施行細則」，陳
　　　請核示。

說明：
  一、考量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已取消授權各教學單位另訂招

　　　生施行細則之彈性，擬廢除本學院藥學系外國學生招生施
　　　行細則。

  二、業經105年1月11日藥學系104學年度第4次系務會議(附件
　　　一)、105年1月20日藥學院104學年度第5次院務會議(附件

　　　二)及105年2月19日104學年度第3次教務會議(附件三)審
　　　議通過廢止。

  三、檢附會議紀錄及「藥學院藥學系外國學生招生施行細則」
　　　全條文(附件四)。

  四、奉核後副知秘書室法規事務組，並於法規資料庫進行維護
　　　該廢止法規(http://lawdb.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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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藥學院院長

教務處

秘書室法規事務組

第 　層決行

龔于珊(07)3121101轉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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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0915

0124
1107

0124
1452

擬：
一、「藥學院藥學系外國學生招生施行細
則」係依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訂定
。母法規範招生系所得自訂招生施行細則
條文已刪除，招生作業統一依循母法規定
辦理。
二、本廢止案屬「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
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行之必要
者」，擬請同意廢止之。

0125
0907

組長

教務長

0125
1119

0128
1159

擬：
本細則廢止案業依原制訂程
序審議通過，程序已完備。

0129
1717

0129
1729

0131
1057

如教務處擬。

0203
2058






































































